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342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莊周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110年度金重訴

字第404號），聲請變更定期報到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依本院11

1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定，自民國112年2月1日起，均於每週

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而本案

證據調查僅餘部分函查事項，證人之部分均已傳訊完畢，另

被告因病需定期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及其他醫院、診所回診，

被告父親、配偶、家人均在我國定居，交保金又高達新臺幣

（下同）3億元，足見被告並無逃亡之情。又被告父親遠居

屏東，需定期長程往返，故請求毋庸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

到，倘仍有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必要，請准予放寬頻率

為隔週或每週三21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使被告就

時間利用上能更有彈性，並妥適處理公司營運事宜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定

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且法院於此等情形，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

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定期向指定之機

關報到，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第117條之1第1項、第116條之2第1項

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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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

博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明知為不實事

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主持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由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404號審理，並經本院

以110年度聲更二字第9、10、11號裁定，認被告犯罪嫌疑重

大，惟無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得以3億元具保，並限制住

居在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號25樓之5，及交出其所有之中

華民國護照；應於每日中午12時前至限制住居地所屬轄區派

出所報到，如遇開庭日無法報到，應檢附傳票等相關文件向

警局登記請假；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方式與本案

有關之被告等人有任何騷擾、恐嚇或探詢案情之舉措。嗣經

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539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日18時以

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又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22

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

屬轄區派出所報到，此據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

　㈡本院參酌全案卷證資料，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坦承係新力旺集團之負責人，亦有以地下匯兌

方式將國外所得匯入我國，其所為之賭博、洗錢等行為規模

龐大，危害社會秩序甚鉅，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事實暨罪名

眾多，且係經通緝到案，又具有相當資力及社會經濟地位，

於國外資產頗豐，亦與外國政府有建立相當綿密之人際網絡

關係，顯有在海外生活之能力，被告實有為規避刑事責任而

逃匿之高度可能。本院審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

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之人身自由之

私益，兩相利益衡量後，認命被告應定期前往警察機關報

到，不僅足以對被告形成一定之強制力及心理約制力，並得

透過司法警察監督被告行蹤，防止被告逃亡，以確保後續審

理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自合乎比例原則。

　㈢被告雖以上開理由聲請毋庸或變更定期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到之時間云云。然命被告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係透過司法

警察監督，俾能約束被告行動，達到確保被告到庭續行審判

及保全將來執行之目的，必須維持一定之頻率，否則在各次

報到期日之間，無從確認被告之人身所在。被告目前應於每

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報到，

被告雖有看診之需求，然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

報到之次數及時間，對被告應不至造成過度負擔；另被告雖

有與親人團聚之需求，然被告之親人亦可至被告之住所地與

被告團聚，被告並無需親至他地之必要；至被告固有處理公

司運營事宜之需求，惟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

到之時間並非上班時間，難認對被告有何影響，是被告並未

舉出其每週報到4次實際上受有何種嚴重之不利益，或嚴重

危及其生活等事由，故本院認命被告每週至派出所報到4

次，仍屬確保被告之人身所在之適當且必要之手段。

　㈣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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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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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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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110年度金重訴字第404號），聲請變更定期報到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依本院111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定，自民國112年2月1日起，均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而本案證據調查僅餘部分函查事項，證人之部分均已傳訊完畢，另被告因病需定期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及其他醫院、診所回診，被告父親、配偶、家人均在我國定居，交保金又高達新臺幣（下同）3億元，足見被告並無逃亡之情。又被告父親遠居屏東，需定期長程往返，故請求毋庸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倘仍有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必要，請准予放寬頻率為隔週或每週三21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使被告就時間利用上能更有彈性，並妥適處理公司營運事宜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且法院於此等情形，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定期向指定之機關報到，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第117條之1第1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主持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404號審理，並經本院以110年度聲更二字第9、10、11號裁定，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惟無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得以3億元具保，並限制住居在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號25樓之5，及交出其所有之中華民國護照；應於每日中午12時前至限制住居地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如遇開庭日無法報到，應檢附傳票等相關文件向警局登記請假；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方式與本案有關之被告等人有任何騷擾、恐嚇或探詢案情之舉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539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日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又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此據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
　㈡本院參酌全案卷證資料，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係新力旺集團之負責人，亦有以地下匯兌方式將國外所得匯入我國，其所為之賭博、洗錢等行為規模龐大，危害社會秩序甚鉅，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事實暨罪名眾多，且係經通緝到案，又具有相當資力及社會經濟地位，於國外資產頗豐，亦與外國政府有建立相當綿密之人際網絡關係，顯有在海外生活之能力，被告實有為規避刑事責任而逃匿之高度可能。本院審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之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利益衡量後，認命被告應定期前往警察機關報到，不僅足以對被告形成一定之強制力及心理約制力，並得透過司法警察監督被告行蹤，防止被告逃亡，以確保後續審理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自合乎比例原則。
　㈢被告雖以上開理由聲請毋庸或變更定期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時間云云。然命被告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係透過司法警察監督，俾能約束被告行動，達到確保被告到庭續行審判及保全將來執行之目的，必須維持一定之頻率，否則在各次報到期日之間，無從確認被告之人身所在。被告目前應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報到，被告雖有看診之需求，然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次數及時間，對被告應不至造成過度負擔；另被告雖有與親人團聚之需求，然被告之親人亦可至被告之住所地與被告團聚，被告並無需親至他地之必要；至被告固有處理公司運營事宜之需求，惟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時間並非上班時間，難認對被告有何影響，是被告並未舉出其每週報到4次實際上受有何種嚴重之不利益，或嚴重危及其生活等事由，故本院認命被告每週至派出所報到4次，仍屬確保被告之人身所在之適當且必要之手段。
　㈣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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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110年度金重訴

字第404號），聲請變更定期報到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依本院111

    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定，自民國112年2月1日起，均於每週

    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而本案

    證據調查僅餘部分函查事項，證人之部分均已傳訊完畢，另

    被告因病需定期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及其他醫院、診所回診，

    被告父親、配偶、家人均在我國定居，交保金又高達新臺幣

    （下同）3億元，足見被告並無逃亡之情。又被告父親遠居

    屏東，需定期長程往返，故請求毋庸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

    ，倘仍有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必要，請准予放寬頻率為

    隔週或每週三21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使被告就時

    間利用上能更有彈性，並妥適處理公司營運事宜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定

    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且法院於此等情形，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

    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定期向指定之機關

    報到，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之2前段、第117條之1第1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

    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

    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明知為不實事項

    而填製會計憑證罪、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主持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由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404號審理，並經本院以

    110年度聲更二字第9、10、11號裁定，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惟無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得以3億元具保，並限制住居

    在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號25樓之5，及交出其所有之中華民

    國護照；應於每日中午12時前至限制住居地所屬轄區派出所

    報到，如遇開庭日無法報到，應檢附傳票等相關文件向警局

    登記請假；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方式與本案有關

    之被告等人有任何騷擾、恐嚇或探詢案情之舉措。嗣經本院

    以111年度聲字第539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日18時以前至

    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又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

    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

    區派出所報到，此據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

　㈡本院參酌全案卷證資料，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坦承係新力旺集團之負責人，亦有以地下匯兌

    方式將國外所得匯入我國，其所為之賭博、洗錢等行為規模

    龐大，危害社會秩序甚鉅，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事實暨罪名

    眾多，且係經通緝到案，又具有相當資力及社會經濟地位，

    於國外資產頗豐，亦與外國政府有建立相當綿密之人際網絡

    關係，顯有在海外生活之能力，被告實有為規避刑事責任而

    逃匿之高度可能。本院審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

    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之人身自由之

    私益，兩相利益衡量後，認命被告應定期前往警察機關報到

    ，不僅足以對被告形成一定之強制力及心理約制力，並得透

    過司法警察監督被告行蹤，防止被告逃亡，以確保後續審理

    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自合乎比例原則。

　㈢被告雖以上開理由聲請毋庸或變更定期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

    到之時間云云。然命被告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係透過司法

    警察監督，俾能約束被告行動，達到確保被告到庭續行審判

    及保全將來執行之目的，必須維持一定之頻率，否則在各次

    報到期日之間，無從確認被告之人身所在。被告目前應於每

    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報到，

    被告雖有看診之需求，然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

    報到之次數及時間，對被告應不至造成過度負擔；另被告雖

    有與親人團聚之需求，然被告之親人亦可至被告之住所地與

    被告團聚，被告並無需親至他地之必要；至被告固有處理公

    司運營事宜之需求，惟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

    到之時間並非上班時間，難認對被告有何影響，是被告並未

    舉出其每週報到4次實際上受有何種嚴重之不利益，或嚴重

    危及其生活等事由，故本院認命被告每週至派出所報到4次

    ，仍屬確保被告之人身所在之適當且必要之手段。

　㈣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342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莊周文





選任辯護人  羅閎逸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110年度金重訴字第404號），聲請變更定期報到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依本院111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定，自民國112年2月1日起，均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而本案證據調查僅餘部分函查事項，證人之部分均已傳訊完畢，另被告因病需定期至臺中榮民總醫院及其他醫院、診所回診，被告父親、配偶、家人均在我國定居，交保金又高達新臺幣（下同）3億元，足見被告並無逃亡之情。又被告父親遠居屏東，需定期長程往返，故請求毋庸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倘仍有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必要，請准予放寬頻率為隔週或每週三21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使被告就時間利用上能更有彈性，並妥適處理公司營運事宜等語。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且法院於此等情形，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定期向指定之機關報到，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延長或撤銷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第117條之1第1項、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68條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主持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本院以110年度金重訴字第404號審理，並經本院以110年度聲更二字第9、10、11號裁定，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惟無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得以3億元具保，並限制住居在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0號25樓之5，及交出其所有之中華民國護照；應於每日中午12時前至限制住居地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如遇開庭日無法報到，應檢附傳票等相關文件向警局登記請假；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方式與本案有關之被告等人有任何騷擾、恐嚇或探詢案情之舉措。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539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日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又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22號裁定變更為被告應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此據本院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

　㈡本院參酌全案卷證資料，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係新力旺集團之負責人，亦有以地下匯兌方式將國外所得匯入我國，其所為之賭博、洗錢等行為規模龐大，危害社會秩序甚鉅，另被告所涉犯之犯罪事實暨罪名眾多，且係經通緝到案，又具有相當資力及社會經濟地位，於國外資產頗豐，亦與外國政府有建立相當綿密之人際網絡關係，顯有在海外生活之能力，被告實有為規避刑事責任而逃匿之高度可能。本院審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之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利益衡量後，認命被告應定期前往警察機關報到，不僅足以對被告形成一定之強制力及心理約制力，並得透過司法警察監督被告行蹤，防止被告逃亡，以確保後續審理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自合乎比例原則。

　㈢被告雖以上開理由聲請毋庸或變更定期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時間云云。然命被告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係透過司法警察監督，俾能約束被告行動，達到確保被告到庭續行審判及保全將來執行之目的，必須維持一定之頻率，否則在各次報到期日之間，無從確認被告之人身所在。被告目前應於每週一、三、五、日之18時以前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報到，被告雖有看診之需求，然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次數及時間，對被告應不至造成過度負擔；另被告雖有與親人團聚之需求，然被告之親人亦可至被告之住所地與被告團聚，被告並無需親至他地之必要；至被告固有處理公司運營事宜之需求，惟本院命被告每週至所屬轄區派出所報到之時間並非上班時間，難認對被告有何影響，是被告並未舉出其每週報到4次實際上受有何種嚴重之不利益，或嚴重危及其生活等事由，故本院認命被告每週至派出所報到4次，仍屬確保被告之人身所在之適當且必要之手段。

　㈣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黃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曾右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